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
113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獎報名須知
1、 報名時間：
請應屆畢業生於5月1日～5月9日提出申請，將報名表及相關檔案資料卷宗繳交至各班導師，且為公平起見一律逾時不候。

2、 獎項名額：
113學年度傑出表現市長獎共有2個名額，由符合資格之應屆畢業生自由報名參加。

參、注意事項：欲報名傑出表現市長獎之畢業生須遵守下列幾點：
一、所有報名之應屆畢業生須符合日常生活表現經導師認可，堪為同學表率，且「學業」總平均成績達80分以上。
二、報名的類科共分為：1.體育  2.藝術與人文  3.語文  4.自然與科技  5.其他有具體事蹟者等五項，每人僅能選擇單一類別報名參加。
三、領取畢業總成績第一名之市長獎者，不得領取本獎項，其所遺名額由遞補名單依序遞補。
四、自行選定之專長類科積分，以加權計分乘以2計算，專長類科外之其他績優表現，一律以原標準計分。
五、請將報名表件及相關資料以卷宗檔案方式呈現，資料夾請自備。

肆、報名流程：
一、到註冊組領取「傑出表現獎市長獎遴選」申請表件，並通過導師之簽認與初審。
二、資料夾整理：各項報名表件及相關資料。
三、請申請人於5月9日(星期五)下午16:00以前，將檔案資料卷宗繳交級任導師，才算完成報名手續。
四、級任老師初審完畢後，務必於5月16日下午16:00以前，將檔案資料卷宗及報名表交註冊組。

伍、資料夾整理規則
一、卷宗檔案最前面先放－報名表(表一)、專長類優良事蹟或傑出表現計分表(表二)、其他優良事蹟或傑出表現計分表(表三)、自傳與推薦函(表四)共四頁，並請導師簽認。
二、先放專長類科獎狀，依照「專長類優良事蹟或傑出表現計分表(表二)」中，所列舉事蹟之順序排放(最好先分校內外之競賽、再將性質相同者放在一起)。
三、再放其他績優表現獎狀依照「其它事蹟或傑出表現計分表(表三)」中，所列舉事蹟之順序排放。

 (表一)

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
113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獎報名表
	報名序號
	（免填）
	報名類別
	

	班    級
	
	姓    名
	

	導師姓名
	
	申請日期
	

	資格審查
（日常生活表現）
	    □符合
    □不符合
	資格審查
（學業成績）
	    □符合
    □不符合

	導師
	

(簽章)
	註冊組簽章
	

(簽章)

	審查結果
	積分：           順位：      ﹙本欄不必填寫﹚


◎注意事項：
   一、計分標準請參閱「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獎遴選辦法」之評比標準：
   二、因表現傑出所獎勵的目標為孩子的「傑出表現」，而非德智體群美五育的整體表現，因此「五育績優」獎狀並不採計。
   三、轉學生在國外、或外縣市就學的得獎記錄也一併比照計分標準評比。
   四、如有得獎獎盃，須將獎盃攜至註冊組驗證。
   五、卷宗資料夾請依規定整理，如有疑問洽詢註冊組。

審查委員簽名：


 (表二)
	          專長類優良事蹟或傑出表現計分表

	編號
	獲獎
等第
	頒發單位
	受   獎   事   由
	頒發時間
	自評
得分
	審核
得分

	範例
	第一名
	潭美國小
	閩南語演說比賽
	101.03.15
	5分
	分

	 01
	
	
	
	
	分
	分

	
	
	
	
	
	分
	分

	
	
	
	
	
	分
	分

	
	
	
	
	
	分
	分

	
	
	
	
	
	分
	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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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分

	
	
	
	
	
	分
	分

	
	
	
	
	
	分
	分

	合                計
	分
	分

	加    權    計    分
	分
	分



113學年度

(表三)

	 一般類 其他優良事蹟或傑出表現計分表

	編號
	獲獎
等第
	頒發單位
	受   獎   事   由
	頒發時間
	自評
得分
	審核
得分

	範例
	第一名
	潭美國小
	閩南語演說比賽
	101.03.15
	5分
	分

	 01
	
	
	
	
	分
	分

	
	
	
	
	
	分
	分

	
	
	
	
	
	分
	分

	
	
	
	
	
	分
	分

	
	
	
	
	
	分
	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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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合                計
	分
	分



 (表四)
	參選人自傳與願望

	







參選人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(未簽名者，概不受理)

	教師或家長推薦

	推薦人簽名：



